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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优惠政策应用与规范

操作实务

张老师



主要内容：

一、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

二、2019版所得税申报表变化点

三、2020战疫情税收政策及要点解析



一、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0条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说，如无特殊规定，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的汇总纳税，属于法理规

定，不具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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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汇总纳税”？

汇总纳税企业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

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跨地级市的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核算的规

定：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省去了“财政调库”

的规定。

2.pptx


分支机构如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的“五步法”



第一步 分清需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分支机构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第四条规定，总机构和具

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其中，二级分支机构，是指汇总纳税企业依法设立并领取非法人营业执照

（登记证书），且总机构对其财务、业务、人员等直接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

的分支机构。

同时，57号公告第十六条规定，总机构设立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

且该部门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与管理职能部门分开核算的，可

将该部门视同一个二级分支机构。



第二步 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的比例

总机构应按照上年度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

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款的比例，三因素的权重依次为0.35、0.35、

0.30。

具体计算公式为：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

机构营业收入之和）×0.35＋（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机构职工薪

酬之和）×0.35＋（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

×0.30。



第三步 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的税额

汇总纳税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汇总计算的企业所得税，包括预

缴税款和汇算清缴应缴应退税款，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各分支机构

根据分摊税款就地办理缴库或退库；50%由总机构分摊缴纳。



第四步 各分支机构按期季度预缴税款

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由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具体核定。

汇总纳税企业应根据当期实际利润额，按照57号公告规定的预缴分摊方法计

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预缴额，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预

缴；在规定期限内按实际利润额预缴有困难的，也可以按照上一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的1/12或1/4，按照57号公告规定的预缴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

机构的企业所得税预缴额，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预缴。

预缴方法一经确定，当年度不得变更。



第五步 分支机构根据总机构年度汇算清缴情况，分摊应缴或应退税额

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由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

度应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

退税款，按照57号公告规定的税款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

所得税应缴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缴库或退库。



二、2019版所得税申报表变化点

《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41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类，2017年版）》部分表单及填报说明（以下简称2019修订版申报表）

进行了修订。

本公告适用于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zMTE0MQ==&mid=2650054735&idx=1&sn=e0432d5ccd02a93db98cf38e2874f690&chksm=beac888589db0193e26b595510f0cb0ea289c5ab8c4a4fb0deb90ebd2e323f1f2be0603c66f0&scene=21


修订后的申报表看似复杂，实际上重点十分清楚：2019年税收优惠政策的

变化点，即是填报要点。2019年出台的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永续债、

扶贫捐赠支出、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等新政策内容，均在

2019修订版申报表中有所体现。

具体来说，41号公告修订了A000000、A105000、A105060、A105070、

A107010、A107011、A107040等7个表单的样式及填报说明，修订了

A100000、A105080、A106000、A107020、A108010等5个表单的填报

说明。



1、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填报要点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2号

自2019年1月1日起,保险企业发生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8%（含本数）的部分，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因为现在涉及到了跨年度的费用结转，保险企业应该建立健全手续费及佣金

的相关管理制度，并登记好台账，做好手续费及佣金结转扣除的管理工作。



佣金的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具体有哪些规定？

佣金与返利有什么区别？

2019修订版申报表怎么填写？



2、永续债发行、投资企业填报要点

永续债：是指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注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的证券自律组织备案，依照法定

程序发行、附赎回（续期）选择权或无明确到期日的债券，包括可续期企

业债、可续期公司债、永续债务融资工具（含永续票据）、无固定期限资

本债券等。



自2013年11月武汉地铁发行了首支可续期企业债以来，截至2018年

底，全国共发行永续债券1200只，发行规模约1.73万亿。我国永续债

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对永续债的利息支付，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债权人收取利息能否按照股息红利入账，延续六年多来，一直没

有明确的答案。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永续债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4号

自2019年1月1日起，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永续债，可以作为债券处理，

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如果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永续债，适用股息红利政策，

也就是说利息支出不能在税前扣除。



按照债券利息适用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永续债，需要哪些条件？

企业发行永续债涉税实务处理中，需要特别关注点有哪些？

2019修订版申报表怎么填写？



3、扶贫捐赠企业支出填报要点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公告2019年第49号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

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

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

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2）企业同时发生扶贫捐赠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公益性捐赠

支出年度扣除限额时，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不计算在内。

（3）企业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发生的符合上述条件

的扶贫捐赠支出，尚未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可执

行上述企业所得税政策。

“目标脱贫地区”包括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新疆阿克苏地区6县1市享受片区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目标脱贫地

区的具体名单由县级以上政府的扶贫工作部门掌握。



相关企业发生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需要填报A105070《捐赠支

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第3行“其中：扶贫捐赠”。同时，由于49号公

告追溯至2015年1月1日，企业应将“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性扶

贫捐赠合计金额”填报至A105070《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新增

的“附列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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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享受其他优惠的企业填报要点

根据41号公告，享受了其他税收优惠的企业，应该注意填报要点：

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应将减免税额填报A10704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新增的第28.1

行“（一）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4、享受其他优惠的企业填报要点

如果企业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相关企业将该收入乘以10%的金额填报

A10701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新增的第24.1行“取

得的社区家庭服务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4、享受其他优惠的企业填报要点

此外，41号公告第二条规定，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不

再填报《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和报送《“研发支

出”辅助账汇总表》。需要注意的是，《“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还得

填报，只是不用报送税务机关，由企业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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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战疫情有关税收政策及要点解析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恢复。

自2020年2月1日起，税务总局等部门接连发布税费减免文件。有16

类主体可以享受到税费减免政策，其中：3类主体可享受相关个人所

得税减免，4类主体可享受慈善捐赠相关税费减免等优惠，9类主体可

享受专项税费减免。



1、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新购进设备一次性扣除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

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要点：

1）新购进设备没有单位价值限制，无论单位价值金额是否超过500万元，

都可以享受。

2）预缴申报时即可享受。

3）年度纳税申报时，需要将当年会计计提并计入当期损益的折旧金额，

做纳税调整处理。A150080表的第10行



要点：

4）该设备在会计核算上依然可以按照固定资产处理，不必作为当期费用

支出。

5）该优惠享受自行判别、不需要审批和备案，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即可。

留存备查资料暂可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6号)规定执行。



2、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量留抵退税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要点：

1）对企业的信用等级没有限制，M、C、D级都可以申请办理。

2）可以按月办理，不用连续6个月增量留抵均大于0。

3）增量留抵是指与2019年12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4）增量留抵全额退税，不用考虑进项构成比例，不用再乘以60%。

5）申请退税期间可以同时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增值税优惠。

注意：享受的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3、运输重点保障物资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

人在免征增值税的同时，相应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



要点：

1）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确定。

2）运输服务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由于无车运

输服务属于交通运输业，承运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收入也可以享受免征增

值税。



要点：

3）航空运输业在提供旅客运输服务时，在飞机腹舱运送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物资收入，在于旅客运输服务分开核算后，也可以享受增值税免税。

4）当期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免税收入和应税收入，必须在账务上分开核算。

5）免税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已经抵扣的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4、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企业亏损弥补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

年延长至8年。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指旅

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具体判断标准按照现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

入总额（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50%以上。



要点：

1）可以延长的亏损，仅限于2020年度发生的，2019年度及以前结转的未弥

补的亏损，不得享受该政策。

2）企业2020年度四大类服务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要超过50%。

3）计算收入比例时，收入总额中不包含投资收益和不征税收入。

4）企业行业的分类标准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

5）该延长弥补的亏损，不需要审批和备案，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证明资

料留存备查即可。



5、特定服务收入免增值税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

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纳税人享受免征增值税的，相应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6、捐赠物品视同销售免税

9号公告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

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

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

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要点：

1. 免税的纳税人范围，包括单位、个体户和自然人个人。

2. 免税的货物来源，包括自产的、委托加工的和外购的。

3. 免税货物不仅限于防治疫情的医疗防护物资。捐赠的蔬菜、方便食品、商
用客车、小汽车、汽油等物品也可以享受免税。

4. 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用于公益事业或者
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也不用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

5. 货物捐赠的途径包括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
国家机关，也包括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6. 捐赠的货物如果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免征消费税。

7. 为社区医务人员和方舱医院免费提供餐食属于捐赠货物免税范围。



7、捐赠现金和物品全额税前扣除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

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



要点：

1)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捐赠，可以税

前全额扣除的包括现金和物品。

2)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的捐赠，可以税前全额扣除的只能是

物品，不包括现金。

3)捐赠的现金和物品要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4)企业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即可通过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计入当期

损益实现全额扣除。

5)个人捐赠扣除的办理，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规定执行。可以在预

扣预缴环节中的工薪所得、分类所得中扣除，也可以在汇算清缴期间统一进

行扣除。其中，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在办理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时，需在填写《个

人所得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时，在备注栏注明“直接捐赠”。



6)向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捐赠需要取得

捐赠票据或《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7)直接向医院的捐赠，需要取得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的开具的捐赠接收函。

捐赠物资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怎么填？



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

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要点：

①免征个税的收入，仅限于单位发放给个人的实物公允价值，不包括个人从单

位取得现金收入。

②免征个税的实物范围仅限于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

用品和防护用品等。

③如果该物品属于职工福利性质，在企业所得税上要视同销售处理，并按照福

利费的规定在限额内扣除。

④如果该物品用于企业生产防护，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全额扣除。



发放防疫补助和防疫物品，对于个人来说是不计入工薪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企业来说，发放的奖金补助应该计入应付职工薪酬下的津贴补贴，发放

的医疗用品可以计入应付职工薪酬下的非货币性福利，或管理费用下的劳动

保护费，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福利费有扣除限额，劳动保护费没有扣除限

额。

计入非货币福利的购入物资，增值税不能抵扣进项税，计入劳动保护中的购

入物资，增值税可以抵扣进项税。

财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区分核算。



感谢大家聆听



谢谢！

下一期：2020年3月11日

2020高难度开局下财务管理者的股权实操能力升阶


